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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十万‘五老’

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的通知
各市、县（市、区）关工委、省直有关单位及驻浙部队政治部：

浙江省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下发了《关于做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件实事”的通知》（浙文明［2009］7号），把“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作为2009年全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十件实事”之一，其主要内容是：组织十万“五老”人员，关注农村未成年人，以农村行政村为单位，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教育和道德实践活动；开展课外科技文化和法制教育活动，提高农村未成年人的科技文化素质，教育他们学法、知法、守法，远离违法犯罪，依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整合社会资源，创建一批农村未成年人学习、活动阵地。
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是各级关工委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精神，进一步加强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有效载体。

一、深刻认识加强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意义

党中央、国务院十分重视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央［2004］8号文件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对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农村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关系到国家的兴旺发达，关系到广大农民群众的家庭幸福，加强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希望工程。目前，我省未成年人有1200余万，农村未成年人占总数的60％以上，“五老”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关心下一代工作中具有独特优势。以“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综合各级关工委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进一步优化农村未成年人成长环境，促进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贯彻落实中央精神、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

二、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的总体要求

各级关工委要在总结原有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按照“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要求，结合各地实际，精心选择各自的工作侧重面，抓好落实，务求实效，持之以恒，形成品牌，努力推动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深入发展，为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做出贡献。

1、积极做好宣传发动工作。

乡镇、村两级关工委要以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为契机，积极向乡镇领导和村“两委”班子宣传加强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促进农村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争取乡镇领导和村“两委”班子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关心、支持。要利用多种形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激发他们参与活动的热情，努力营造全社会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要向广大农村家长宣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引导他们主动配合、积极参与，自觉学习、运用科学的家庭教育方法，教育好自己的子女。

2、进一步加强村级关工委组织建设。

县（市、区）、乡镇关工委要以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为契机，加强村级关工委组织建设。已经成立村关工委组织的，乡镇关工委要帮助他们在健全完善上下功夫。尚未建立关工委组织的行政村，县（市、区）、乡镇关工委要做好乡镇领导和村“两委”的工作，争取早日建立村关工委组织。村关工委要积极争取村“两委”的支持，研究制订工作计划，聘请“五老”志愿者，组织好本村的“五老”结对关爱未成年人活动。

3、深入开展关爱结对活动。
要以行政村为单位，把身体健康、热心关心下一代工作的老同志，动员组织起来，为本村的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出一份力。要坚持就近就地、量力而行，充分发挥“五老”优势，大力推进整个结对关爱活动的广泛开展。各县（市、区）关工委要加强指导，乡镇关工委要狠抓落实，村关工委要做好实施工作，努力成立一批符合各村实际的“五老”结对关爱活动小组。

一是邀请新四军研究会老战士、老教师等，成立爱国主义教育小组，结合纪念日，以忘年交、座谈会、报告会等多种形式，开展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革命先烈的感人故事、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等宣传教育活动，引导广大未成年人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更加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

二是邀请有特长的“五老”，成立各种形式的道德实践活动小组，通过组织未成年人参加“做一个有道德的人”、孝敬长辈等活动，使他们切身感受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牢固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

三是邀请政法系统退下来的老同志，成立法制宣传小组，把未成年人的法律权利、义务作为重点，以生动活动的形式，积极开展法制宣传活动。同时，要主动配合有关部门，对问题少年做好结对帮教工作。

四是要动员社会各界，共同做好本村困难学生的结对帮助工作。
4、创建一批农村未成年人课外学习和实践活动阵地。

乡镇关工委、村关工委要争取领导重视，利用现有设施，进行必要的改造，按照“四有”标准（有场地、有图书、有计划、有活动），为未成年人创造课外学习和活动场地。要以县（市、区）为单位，努力创建1个以上农村未成年人课外学习、社会实践活动示范场所，以点带面，推动本地未成年人学习、活动场所建设。
三、切实加强领导，确保“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1、加强指导，有序推进。

省关工委将邀请有关部门和专家，加强对各地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的指导。各市、县（市、区）关工委也要逐级加强对本地区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的指导、检查，重视开展活动的安全性、针对性、有效性，按照农村未成年人的特点，多开展一些小规模、小范围、形式多样的学习、实践活动，使这项惠及全省农村未成年人的实事有序推进，稳步发展。要积极向党委、政府汇报，争取他们的重视和支持。要主动邀请新四军研究会等部门，动员更多“五老”志愿者参与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部门关工委要积极做好配合工作，动员本系统的“五老”参与活动。
2、积极探索建立健全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长效机制。
各级关工委要结合本地实际，积极探索农村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教育活动的好方法、好途径，通过多年实践积累，努力建立健全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长效机制。可以借鉴浦江等地的经验，成立村未成年人协会等农村未成年人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组织，在村“两委”的关心下，在村关工委组织的直接领导下，开展各种形式教育、实践活动，不断提高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成效。
3、树立典型，推广先进经验。

2009年底，省关工委将总结各地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的情况，形成先进经验材料汇编，对各县（市、区）农村未成年人课外学习、实践活动示范场所予以命名、挂牌。各市、县（市、区）关工委要及时总结推广本地开展“十万‘五老’结对关爱农村未成年人”活动好做法，通过典型引路，不断推进农村关心下一代工作深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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